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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能源投资法律变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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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 １９９１ 年宣布独立以来ꎬ哈萨克斯坦在能源投资领域的

立法经历了独立初期的初步探索到经济回稳时期的法律完善再到 ２００３ 年以

后的国际接轨三个阶段ꎮ 其立法沿革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法律变动频繁、待遇

制度转变、国家管控增强和准入门槛提高四个方面ꎮ 该研究在深入分析影响

哈萨克斯坦能源投资法律变迁的国际国内因素后认为ꎬ法律变迁所带来的积

极影响为:明确了争议的解决方式ꎬ扩大了投资概念的外延ꎬ简化了审批程

序ꎻ消极影响为:加大了外资准入限制、劳务准入限制、外资经营限制、外资退

出与并购壁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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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研究”(项目编号:ＹＤＹＬ２０２１ＹＢ００６)ꎮ
【作者简介】 　 王倩ꎬ伊犁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ꎮ

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ꎬ其制定和修改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ꎮ 哈

萨克斯坦于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独立ꎬ独立初期ꎬ虽然脱离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

制ꎬ但新的市场经济基础却尚未建立ꎬ因此付出了很高的经济转轨代价ꎮ
为了快速恢复经济ꎬ哈萨克斯坦将希望寄托于发展能源领域ꎬ奉行积极引

进外国投资的政策ꎬ法律规制相对宽松ꎮ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提

高ꎬ哈萨克斯坦开始通过修改法律的方式来达到对能源领域进行管理和控

制的目的ꎮ
学术界在哈萨克斯坦法律变迁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ꎮ 刘国胜回顾

了哈萨克斯坦对外国投资立法调整的四个阶段、主要内容和该法在服务业投

资、矿产资源开发投资、土地投资方面存在的问题ꎬ认为哈萨克斯坦已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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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完善的外国投资法律体系①ꎮ 王林彬介绍了哈萨克斯坦资源立法的基

本体系ꎬ从矿产资源开发权的取得与变更制度、矿产资源开发的监管制度、矿
产资源开发的税费制度、外国投资保护制度方面介绍了哈萨克斯坦资源立法

的主要内容ꎬ认为哈萨克斯坦在独立后的 ２０ 年已逐步建立起清晰、透明、相
对稳定的矿产资源法律体系②ꎮ 明海会等介绍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矿产资

源和矿产资源利用法»的出台背景和该部法律的要点内容ꎬ进而提出该法的

出台对中国能源企业投资哈萨克斯坦的影响和建议③ꎮ 马军强等主要介绍

了哈萨克斯坦在矿产资源利用领域的法律变迁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矿产资

源和矿产资源利用法典»在名称与主要结构等方面的变化ꎬ通过法律的变化

分析«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矿产资源和矿产资源利用法典»在执行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问题④ꎮ
目前关于哈萨克斯坦投资领域和能源领域法律变迁的研究较多ꎬ但具体

到能源投资法律变迁的研究较少ꎮ 因此ꎬ本文尝试通过对哈萨克斯坦能源投

资法律演进的阶段特征以及影响其变迁的因素进行研究ꎬ分析哈萨克斯坦能

源投资法律变迁所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ꎬ以期为投资哈萨克斯坦能源领域

的中国企业提供一定的借鉴ꎮ

一　 能源投资立法的演进

(一)立法沿革

１ 初步探索阶段(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３ 年)
独立初期的哈萨克斯坦在经济上急于转轨ꎬ宣布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

济ꎮ 但由于各方面基础建设未能跟上ꎬ哈萨克斯坦在这一时期付出了惨痛的

代价ꎬ国内经济陷入严重危机ꎮ 面对这种情况ꎬ哈萨克斯坦开始将希望寄托

于吸引外国投资ꎮ 因为外国投资可以给东道国带来诸多积极的影响ꎬ如弥补

东道国资金缺口、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等ꎮ 因此ꎬ哈萨克斯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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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胜:«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述评»ꎬ«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ꎮ
王林彬:«哈萨克斯坦矿产资源法律初探»ꎬ«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ꎮ
明海会、秦宏伟、阿布都热西提、王兆峰、柳行军:«哈萨克斯坦‹矿产资源及矿产

资源利用法›解析»ꎬ«国际石油经济»２０１８ 年第 ７ 期ꎮ
马军强、王金高、明海会、袁志坤、刘晓天:«哈萨克斯坦资源法演变及新法执行中

可能出现的问题»ꎬ«国际石油经济»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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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 年颁布的«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外国投资法»为基础ꎬ于
１９９２ 年颁布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国投资法» (以下简称 １９９２ 年«外国投

资法»)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矿产资源和矿产原料加工利用法» (以下简称

１９９２ 年«矿产资源法»)ꎮ 这一时期哈萨克斯坦立法的主要目的是打破国内

无法可依的局面并表明吸引外资的态度ꎮ
２ 法律完善阶段(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２ 年)
哈萨克斯坦于 １９９６ 年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ꎮ 为了使国内法律与国际

接轨ꎬ哈萨克斯坦在这之前就开始积极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做准备ꎬ对现行

法律进行审议和修订ꎮ １９９４ 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国投资法» (以下简称

１９９４ 年«外国投资法»)就是为了弥补 １９９２ 年«外国投资法»的不足而颁布

的ꎮ 尔后ꎬ哈萨克斯坦为了增强 １９９４ 年«外国投资法»的系统性和完整性ꎬ在
该法的基础上又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ꎬ如«关于放宽对外经济活动的

总统令»«关于外国人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法律地位的总统令»«关于调整和

发展 １９９５ 年哈萨克斯坦外汇市场的总统令»«关于哈萨克斯坦经济吸收外资

过程加强国家有效管理和调节的方法的总统令»ꎻ１９９５ 年颁布了«哈萨克斯

坦共和国石油法»ꎻ１９９６ 年颁布了«关于经济特区的总统令»和«哈萨克斯坦

共和国矿产资源和矿产资源利用法» (以下简称 １９９６ 年«矿产资源法»)ꎻ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颁布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支持直接投资法»和«关于确定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重点经济部门名单的总统令»ꎻ１９９９ 年颁布了«哈萨克

斯坦共和国石油法»ꎬ并对 １９９６ 年«矿产资源法»进行修订ꎮ
３ 国际接轨阶段(２００３ 年 １ 月以来)
２０００ 年以后ꎬ哈萨克斯坦经济迈入高速增长阶段ꎮ １９９４ 年«外国投资

法»已不能对当时的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调整ꎮ 于是ꎬ哈萨克斯坦在充分分

析 １９９４ 年«外国投资法»的不足后ꎬ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８ 日颁布«哈萨克斯坦共

和国投资法»(以下简称 ２００３ 年«投资法»)ꎬ并由该法第 ２４ 条规定废止部分

法律文件ꎬ其中就包括 １９９４ 年«外国投资法»和 １９９７ 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国家支持直接投资法»ꎮ 自此ꎬ哈萨克斯坦的投资法实现了从“双轨制”到

“单轨制”的转变ꎮ
２００３ 年«投资法»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作用发挥不明显、在某些方面

甚至阻碍投资发展进程的问题ꎮ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ꎬ哈萨克斯坦总统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４ 日专门签署了一项名为«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某些投资问题法律文

件进行修改和补充的法案»ꎮ 之后ꎬ哈萨克斯坦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颁布了«哈萨

克斯坦共和国矿产资源和矿产资源利用法» (以下简称 ２０１０ 年«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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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ꎮ 由于 ２０１０ 年«矿产资源法»的部分条款晦涩难懂ꎬ实际使用过程中解

读困难ꎬ不利于外资进入ꎬ因此ꎬ哈萨克斯坦总统授权政府聘请世界银行和邓

迪大学等权威机构的专家ꎬ在详细分析 ２０１０ 年«矿产资源法»所存在问题的

的基础上ꎬ采用国际立法理念ꎬ历时两年时间编写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矿产

资源和矿产资源利用法典» (以下简称 ２０１７ 年«矿产资源法典»)ꎮ 该法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经哈萨克斯坦总统签署后颁布ꎬ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９ 日正

式生效ꎮ
这一时期是哈萨克斯坦能源投资立法的重要变革时期ꎬ这一转变同时也

标志着哈萨克斯坦从立法上实现了由“外国投资法”到“投资法”、“矿产资源

和矿产资源利用法”到“矿产资源和矿产资源利用法典”的转变ꎮ
(二)沿革特点

１ 法律变动频繁

立法的目的引导法律的发展方向ꎬ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会孤立和无目的

的存在ꎮ 法律的制定及其修改必然与经济、政治等多重利益相互交织ꎬ社会

的变化与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也需要法律这种“巧实力”作出回应ꎬ但与此同

时ꎬ法律的修改也会影响社会的发展ꎮ 独立初期的哈萨克斯坦在经济上几乎

处于停滞状态ꎬ加之其立法水平不高ꎬ所以ꎬ这一时期哈萨克斯坦所制定和颁

布的法律往往相对简单ꎬ且各部法律之间的协调性也相对较差ꎮ 随着经济发

展水平提高和能源自身所具有的“双重属性”①凸显ꎬ哈萨克斯坦日益认识到

能源对本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ꎬ进而开始通过修改法律的方式来达到

有效控制和管理能源的目的ꎮ 就哈萨克斯坦的能源立法来说ꎬ其立法经历了

单一法律调控到双重法律调控再到单一法律调控三个阶段ꎬ而投资立法更是

经历了从“外国投资法”到“投资法”的转变ꎮ
２ 待遇制度转变

投资待遇标准是吸引外资进入东道国进行投资的重要条件之一ꎮ 哈萨

克斯坦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待遇标准经历了从超国民待遇到国民待遇的转变ꎮ
哈萨克斯坦 １９９４ 年«外国投资法»第 ４ 条第 １ 款规定:哈萨克斯坦现行法律

不禁止的任何形式的外国投资及与之相关的活动ꎬ其实施条件不低于同样情

形下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自然人和法人或任何其他外国自然人和法人实施

投资所提供的条件ꎬ并且选取最有利的条件ꎮ 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ꎬ哈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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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能源的双重属性是指能源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具有经济属性和国家战略资源的双

重属性ꎮ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斯坦在这一时期给予外国投资者的条件比给予本国国民的条件更优惠ꎬ即给

予外国投资者超国民待遇ꎮ 而 ２００３ 年«投资法»第 １ 条规定:投资人指在哈

萨克斯坦共和国投资的自然人和法人ꎮ 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ꎬ哈萨克斯坦给

予外国投资者的待遇开始由超国民待遇转向国民待遇ꎮ 国民待遇的实质是

内外一致ꎬ即本国人与外国人一视同仁ꎮ
３ 国家管控增强

２００５ 年ꎬ哈萨克斯坦再次对 １９９６ 年«矿产资源法»进行修订ꎬ主要目的

是限制外国公司对自己所持股份自由转让ꎬ确保哈萨克斯坦政府在股份转让

过程中享有优先购买权ꎮ ２００５ 年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规定:如果矿产资

源使用权的转让不符合国家安全的要求(如发生集权)ꎬ哈萨克斯坦能源矿产

部有权拒绝发放许可证①ꎮ 而哈萨克斯坦关于集权的规定是:如果单个股东

的权利达到可以独立作出经营决定ꎬ即可认为该股东构成集权ꎮ 此外ꎬ哈萨

克斯坦还在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出台的«关于保障经济领域国家利益问题的民法补

充和修正案»和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又一次修订的 １９９６ 年«矿产资源法»中分别增

加了战略标的物和战略资源区块两个概念ꎬ规定哈萨克斯坦政府在战略标的

物的交易中享有优先购买权ꎬ投资者在具有战略意义区块上的一切油气经营

活动都不得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ꎬ否则投资者可能面临

哈萨克斯坦修改、拒绝或者终止合同的后果ꎮ ２０１７ 年«矿产资源法典»规定ꎬ
油气和铀矿属于哈萨克斯坦的战略资源ꎬ国家可以通过谈判获得资源的使用

权ꎬ在涉及资源使用权的转让时ꎬ依旧坚持国家享有优先购买权ꎮ 以上关于

集权、战略标的物和战略资源区块等规定都是哈萨克斯坦对能源投资领域加

强管控的有力印证ꎮ
４ 准入门槛提高

关于能源投资领域的准入门槛ꎬ单看能源投资相关的专门立法ꎬ如 １９９２
年«矿产资源法»、１９９６ 年«矿产资源法»、２００３ 年«投资法»和 ２０１０ 年«矿产

资源法»等ꎬ并不能从法律条文中找到哈萨克斯坦刻意提高能源投资领域准

入门槛的相关证据ꎮ 但是ꎬ哈萨克斯坦国家优先购买权和国家安全例外等规

定均在一定程度上变相提高了哈萨克斯坦能源领域的准入门槛ꎮ 因为国家

优先购买权和国家安全例外不仅会限制外国投资者在能源领域的持股比例ꎬ
增加投资的不确定性ꎬ还会使外国投资者自由转让所持有股份的权利受到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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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企业境外法律风险防范国别指引»系列丛书编委会:«企业境外法律风险防范

国别指引:哈萨克斯坦»ꎬ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ꎬ第 ３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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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斯坦国家优先购买权的限制ꎮ 例如ꎬ哈萨克斯坦在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颁布«关
于保障经济领域国家利益问题的民法补充和修正案»ꎬ该法案就增加了战略

标的物的概念ꎬ并且在法案中对受国家优先购买权约束的行为和主体进行了

明确规定ꎬ即一切涉及战略标的物的交易行为、一切矿产开发企业以及能对

该矿产开发企业的决策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企业ꎬ都要受到哈优先购买权

的约束ꎮ

二　 能源投资法律变动的影响因素

(一)国内因素

１ 国家安全的考量

外国投资者参与哈萨克斯坦能源开发ꎬ一方面可以为哈萨克斯坦的经济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ꎬ另一方面也会对哈国家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ꎮ 因此ꎬ哈
萨克斯坦开始在能源投资领域采用国家安全审查原则ꎮ 国家安全审查原则

规定:凡是在哈萨克斯坦境内从事重要能源和资源开发的企业ꎬ如果外国投

资者的股权占比在该企业中达到绝对控股地位ꎬ都要受到哈萨克斯坦国家安

全审查①ꎮ 国家安全审查原则是哈萨克斯坦基于国家安全考量所作出的制

度安排ꎮ 此外ꎬ上文所提及的集权、战略标的物和战略资源区块以及下文要

提到的“哈萨克斯坦含量”等ꎬ也都是哈萨克斯坦基于国家安全考量所作出的

制度安排ꎮ
２ 经济转型的需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ꎮ 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ꎬ必然要在经济发

展的不同阶段作出适时的反应ꎮ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经济发展历程总体上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５ 年属于克服危机、稳定经济阶段ꎻ１９９６ 年至

今属于巩固和发展阶段②ꎮ 在第一个阶段ꎬ哈萨克斯坦宣布从计划经济体制

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ꎬ并将经济发展的重点集中在加速私有化进程、发展财

政金融、优化投资政策和发展基础设施四个方面ꎮ 能源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

重要行业ꎬ从一开始就受到哈萨克斯坦政府的重视ꎮ 但由于此时的哈萨克斯

—３７—

①

②

赵航:«哈萨克斯坦能源投资法律问题研究»ꎬ西北大学 ２０１５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

论文ꎮ
张宁:«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１９９１ ~ ２０１１)»ꎬ上海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ꎬ第 １０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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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正处于建国初期ꎬ国内的资金和技术基础都很薄弱ꎬ需要宽松的政策环境

来吸引外资ꎮ «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５ 年哈萨克斯坦非国营化和私有化国家纲要»和

１９９４ 年«外国投资法»就是这一时期经济政策的反应ꎮ 经过第一个阶段的发

展和积累ꎬ哈萨克斯坦的宏观经济指标全面改善ꎬ对外合作规模迅速扩大ꎬ宽
松的政策环境已不能充分保障国家经济利益ꎮ 因此ꎬ哈萨克斯坦开始对涉及

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稳定的行业加强管理和控制ꎮ ２００３ 年«投资法»、２０１０
年«矿产资源法»就是为了回应以上的经济转型而颁布ꎮ

３ 传统思想的制约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仍然奉行苏联时期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ꎮ 受这一传

统思想的制约ꎬ哈政府将经济发展集中于重工业ꎬ尤其是能源领域ꎮ 因此ꎬ在
独立初期ꎬ哈实施积极引进外资的政策ꎬ将能源领域作为吸引外资的重要抓

手ꎬ从而达到恢复经济的目的ꎮ 随着经济趋于平稳以及能源国有化思潮的影

响ꎬ哈萨克斯坦日益认识到能源对国家经济和国家安全所具有的重要意义ꎬ
开始通过修改法律的方式达到其管理和控制能源的目的ꎮ

(二)国际因素

１ 能源安全战略

能源安全这一概念最早由国际能源署( ＩＥＡ)提出ꎮ 伴随着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ꎬ能源安全的概念和内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ꎮ 早期人们关注的能源

安全主要集中在能源供应和稳定能源价格等方面ꎬ能源品种和维度较为单

一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以供应安全为主要出发点的传统能源安全观逐渐

向综合能源安全的方向发展ꎬ能源安全被赋予越来越丰富的内涵ꎬ新增了环

境安全和经济安全的维度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能源安全朝着更加广阔的社会、经
济、环境、气候、消费者等安全方向扩展ꎬ涵盖能源可获取、支付得起、可持续、
能源治理、国际合作等多个维度①ꎮ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ꎬ因此ꎬ世界各国为了保证本国

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能源持续供应均致力于能源供给的多元性ꎬ国家层面的能

源外交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展开ꎮ 哈萨克斯坦以其得天独厚的能源禀赋受到

世界各国的关注ꎬ各国争先采取与哈萨克斯坦订立双边协定的方式来满足本

国的能源需求ꎮ 而哈萨克斯坦在与世界其他国家开展合作的同时也不断修

订国内立法ꎬ以达到有效控制能源资源的目的ꎮ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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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经济全球化考量

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ꎬ各国、各地

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①ꎮ 经济全球化在促进经济交流的同时也加

剧了各国的竞争ꎬ而这种竞争通常是多样的ꎬ如技术、法律等ꎮ 经济全球化在

为各国提供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颇多挑战ꎮ 发展中国家

学习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对发达国家敞开了自己的国内市场大门ꎮ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ꎬ哈萨克斯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都面临着机遇与

挑战并存的局面ꎮ 在此背景下ꎬ哈萨克斯坦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对本国

法律进行了多次修订ꎬ以此来保障本国法律与国际法接轨ꎬ达到对能源领域

进行有效控制的目的ꎮ

三　 能源投资法律变动导致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１ 明确争议的解决方式

哈萨克斯坦 １９９４ 年«外国投资法»第 ２７ 条规定了投资争议的解决方式ꎮ
该条第 １ 款规定ꎬ当投资双方发生争议时应当优先采用谈判或协商的方式解

决ꎻ第 ２ 款规定ꎬ如果投资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向另一方提起书面交涉ꎬ自提起

之日起的三个月内ꎬ如果仍无法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ꎬ则争议任何一方在经

过外国投资者的书面认可后可将争议提交哈萨克斯坦具有管辖权的审判机

关或法律规定的仲裁机构解决ꎮ 此外ꎬ该条文还规定了争议解决的法律适

用ꎬ即在不存在相关法律或双方协约的情形下ꎬ应当适用哈萨克斯坦法律解

决相关争议ꎮ
随着建国以后的经济积累和“入世”准备ꎬ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和政治发展

日渐平稳ꎬ法律制度也日益健全ꎮ 哈萨克斯坦 ２００３ 年«投资法»是国家进一

步吸引外资、扩大国内市场的法律准备ꎮ 该法第 ９ 条进一步明确了投资争议

的解决方式ꎮ 相比 １９９４ 年«外国投资法»规定的争议解决方式ꎬ２００３ 年«投
资法»规定的争议解决方式更科学合理ꎮ 其中增加了争议双方在无法通过协

商方式解决争议的情况下可以提请相关专家帮助解决的内容ꎬ还允许双方当

事人按照商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和程序进行解决ꎻ同时也在该条第 ２ 款进一步

明确ꎬ争议双方如果穷尽了以上争议解决方式ꎬ也可将争议提交哈萨克斯坦

—５７—
① 陈军:«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分析»ꎬ«国际市场»２０１０ 年第 ８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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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或国际仲裁机构解决①ꎮ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ꎬ２００３ 年«投资法»首次明

确ꎬ因投资发生的争议可以通过国际仲裁机构解决ꎬ这一规定对外国投资者

的利益保护十分有利ꎮ 首先ꎬ国际仲裁机构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仲裁机制ꎬ
其仲裁程序均要严格依据«华盛顿公约»的相关程序来展开ꎮ 在此情况下ꎬ可
以有效避免东道国国内法和政府权力的干预ꎮ 其次ꎬ国际商事仲裁庭具有一

裁终决的效力ꎬ裁决一经生效ꎬ当事人双方均不得采取上诉或其他方式的补

救措施ꎮ
２ 扩大投资概念的外延

１９９４ 年«外国投资法»和 ２００３ 年«投资法»都对投资这一概念进行了清

晰的界定ꎮ １９９４ 年«外国投资法»规定的投资主要包括投资人为了获取利润

而投入企业活动项目中的一切投资行为②ꎮ ２００３ 年«投资法»规定的投资指

除了自用商品以外的所有形式财产ꎬ包括签订租赁合约后的租赁对象等都属

于投资③ꎮ 相比 １９９４ 年«外国投资法»关于投资的定义ꎬ这一定义增加了租

赁物这一投资形式ꎮ 随后ꎬ哈萨克斯坦在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通过的«关于对哈萨克

斯坦某些有关投资问题的法律文件进行修改和补充的法令»中ꎬ又将租赁物

修改为融资租赁物④ꎮ 这一概念的扩大和修改ꎬ一方面是哈萨克斯坦大力吸

引外资的一种立法表现ꎬ另一方面又是对投资范围的细化与完善ꎬ对促进哈

萨克斯坦国内经济发展具有积极影响ꎮ
３ 简化审批程序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ꎬ哈萨克斯坦总统签署«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矿产资源

和矿产资源利用法典»ꎮ 与 ２０１０ 年«矿产资源法»相比ꎬ２０１７ 年«矿产资源法

典»极大地简化了矿产资源使用权发放的审批程序ꎮ 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６７—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０３ 年«投资法»第 ９ 条规定:１ 有关投资的争议可以协商解决ꎬ包括请专家帮

助解决ꎬ或按照双方以前商定的解决争议的程序来解决ꎻ２ 如果有关投资的争议不可能

按照本条第 １ 款规定的方法得到解决ꎬ可以按照国际公约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法律由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法院来裁决ꎬ也可以交双方选定的国际仲裁机构来解决ꎻ３ 与投资

无关的争议要依照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法律解决ꎮ
１９９４ 年«外国投资法»第 １ 条规定:投资指投资人为得到利润(收入)而投入企业

活动项目中的所有种类财产、产权以及知识产权ꎮ
２００３ 年«投资法»第 １ 条规定:投资指所有形式的财产(自用商品除外)ꎬ包括签

订租赁合约后的租赁对象ꎬ以及投资商投入法人法定资本或用于增加商业活动资产的针

对租赁对象的权利ꎮ
白莉:«哈萨克斯坦投资法的新近发展和基本内容»ꎬ«新疆社会科学»２００８ 年

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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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ꎬ２０１０ 年«矿产资源法»规定的采矿权、探矿权的审批程序为 １５ 项ꎬ而
２０１７«矿产资源法典»将其简化为 ６ 项ꎬ取消了招标、支付签字费等流程ꎻ其
次ꎬ２０１７ 年«矿产资源法典»将现行的资源使用合同改为许可证方式ꎬ对矿产

资源的取得实行先到先得原则ꎮ
(二)消极影响

１ 外资准入限制

如前所述ꎬ哈萨克斯坦给予外资的待遇标准经历了从超国民待遇到国民

待遇的转变过程ꎮ 然而ꎬ国际投资中的国民待遇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内外一

致ꎬ都会有例外情况ꎮ 哈萨克斯坦在给予外资国民待遇的同时规定了相应的

国家安全例外ꎮ 例如ꎬ２００３ 年«投资法»第 ３ 条第 ２ 款规定:一切对哈萨克斯

坦国家安全有威胁的投资活动ꎬ哈萨克斯坦的法律文件都可以对其进行限

制①ꎮ 这一条款其实是对投资活动的客体进行了国家安全例外的规定ꎬ对外

资进入涉及哈国家安全的领域在准入阶段予以排除和限制ꎮ 此外ꎬ哈萨克斯

坦关于战略标的物和战略资源区块等的规定都构成了实质上的外资准入

限制ꎮ
２ 劳务准入限制

哈萨克斯坦在 ２０００ 年之前没有专门的立法对劳务准入进行限制ꎮ 但这

一局面在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之后发生了改变ꎮ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ꎬ哈萨克斯坦颁布了«关
于雇主向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引进外国劳务许可的配额确定、发放条件和程序

条例»ꎮ 自此ꎬ哈萨克斯坦开始施行劳务配额制度ꎮ ２００５ 年以后ꎬ哈萨克斯

坦主管劳务配额制度的国家机构开始将劳务分配管理权由哈萨克斯坦劳动

和居民社会保障部下放至各个州的社会保障机构ꎮ 此外ꎬ哈萨克斯坦对申请

劳务许可的外国人年龄也给予一定的限制ꎬ规定男女的最低年龄均不得低于

２３ 岁ꎬ但对于最高年龄则有一定的区分ꎬ女性不得高于 ５８ 岁ꎬ男性不得高于

６３ 岁ꎮ
在经过以上修改与限制之后ꎬ哈萨克斯坦在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 日对引进劳

务的标准进行了新的修订ꎮ 主要表现在增加工龄、受教育水平的要求和修

订发放许可的条件三个方面ꎮ ２００１ 年«关于雇主向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引

进外国劳务许可的配额确定、发放条件和程序条例»第 ４ 章规定了发放许

可的条件:当出现空缺的工作岗位和依靠国内劳务市场没有可能满足对劳

—７７—

① ２００３ 年«投资法»第 ３ 条第 ２ 款规定:基于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ꎬ哈萨克斯坦法

律文件可以确定限制或禁止进行投资的活动种类和地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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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需求时ꎬ授权机关可在中央执行机关配额范围内发放许可ꎮ 而修改后

的法律则将获得劳务许可作为外籍劳务人员办理工作签证的前提ꎮ 这一

法律条文的修改无形中提高了外籍劳务人员办理工作签证和获取劳务许

可的难度ꎮ
据哈萨克斯坦«斜体字报»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报道ꎬ哈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发布数据ꎬ２０１９ 年ꎬ哈向外籍劳务人员共计发放工作许可 ２ ０５５ ７ 万份ꎮ
截至 １１ 月 １ 日ꎬ发放一类许可(公司负责人及副职)８１６ 份ꎬ二类许可(部门

或下属机构负责人)４ ５９５ 份ꎬ三类许可(专家)９ ６５６ 份ꎬ四类许可(熟练工

人)１ ７６９ 份ꎮ 此外ꎬ发放季节性工作许可 ２ １５６ 份ꎬ发放轮换人员工作许可

１ ５６５份ꎮ 截至目前ꎬ哈萨克斯坦共有 ２ ２１０ 家企业雇用外籍劳务人员ꎬ这些

企业共雇用当地员工 ５１ ８８ 万人ꎬ占员工总数的 ９６％ ꎮ 外籍劳务人员主要来

自中国(４ ３９７ 人)、乌兹别克斯坦(２ ２５４ 人)、印度(１ ８１９ 人)、土耳其(１ ８４５
人)和英国(１ ４２０ 人)ꎮ 为保护国内劳务市场ꎬ哈政府每年确定引进外籍劳

务人员配额ꎮ ２０１９ 年ꎬ外籍劳务配额为全国经济自立人口的 ０ ５４％ ①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ꎬ哈萨克斯坦境内共有外籍劳务人员 １ ５５２ ７ 万人ꎮ 按劳

务许可类型统计ꎬ一类许可(公司负责人及副职)６４３ 人ꎬ二类许可(部门或下

属机构负责人)３ ２１０ 人ꎬ三类许可(专家)７ ７４８ 人ꎬ四类许可(熟练工人)７３５
人ꎬ此外还有季节性用工人员１ １３４人ꎬ公司内部轮换人员 ２ ０５７ 人②ꎮ 通过

以上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ꎬ哈萨克斯坦对外籍劳务人员准入的限制和规

定十分严格ꎮ
３ 外资经营限制

哈萨克斯坦在外资经营限制上主要表现为两方面ꎮ
首先ꎬ外资在能源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履行要求③ꎮ 哈萨克斯坦于 １９９６

年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ꎬ为使本国法律与国际法接轨ꎬ哈萨克斯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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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经济商务处:«２０１９ 年哈发放外籍劳务许可 ２ ０５５ ７ 万

份»ꎬｈｔｔｐ: / / ｋ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９１１ / ２０１９１１０２９１６７２５ ｓｈｔｍｌ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哈萨克斯坦现有外籍劳务人员 １ ５ 万余

名»ꎬｈｔｔｐ: / / ｋ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１１２ / ２０２１１２０３２３０９１６ ｓｈｔｍｌ
履行要求也称业绩要求ꎬ是指东道国政府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投资者施

加的条件限制ꎬ它是东道国以管制外资准入引导外资投向的手段ꎬ目前主要有“当地含

量”要求和出口实绩要求等ꎮ 履行要求最初被规定在«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
(ＴＲＩＭＳ)里ꎬ是 ＷＴＯ 一揽子协议的重要附件之一ꎬ深刻地反映了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相

互影响的内在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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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００４ 年对外资企业的履行要求作出相应的规定ꎬ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哈
萨克斯坦含量”①ꎮ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ꎬ哈萨克斯坦就“哈萨克斯坦含量”专门颁布了«关
于企业和国家机关采购商品、实施工程(服务)过程中“哈萨克斯坦含量”
的若干问题的规定»ꎬ通过立法的方式将相关采购商品或者服务过程中“哈
萨克斯坦含量”的计算方法和适用对象进行了统一规定ꎮ 根据规定ꎬ适用

对象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在哈萨克斯坦拥有 ５０％及以上控股权的国家

机关、企业、法人和受«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约束实行商品采购

和工程服务的企业法人或者经济实体ꎻ第二类是国家直属或国家控股集

团、国有企业或其他国家参股的法人ꎻ第三类是«矿产资源法»规定的矿产

资源利用者和(或)矿产资源利用者授权从事商品、工程服务的相关人员ꎻ
第四类是哈萨克斯坦政府批准符合“哈萨克斯坦含量”管控要求的相关企

业②ꎮ ２０１７ 年«矿产资源法典»继续支持“哈萨克斯坦含量”ꎬ明确要求一切

从事资源利用和资源开发的企业都应当优先聘用哈萨克斯坦国内员工以及

使用哈本土企业提供的工程和服务③ꎮ 此规定的出台对哈萨克斯坦国内企

业的发展和技术提高十分有利ꎬ但对外国投资者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近年

来ꎬ有关 “哈萨克斯坦含量” 的内容已从温和宽松的规则演化为强制性

政策④ꎮ
其次ꎬ外资在经营过程中应遵守相关环境保护要求ꎮ 哈萨克斯坦于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１５ 日颁布并施行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环境保护法»ꎬ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对

该法进行了修订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通过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生态法典»ꎮ
这一法典的颁布施行是哈萨克斯坦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对能源行业进行

有效监管的法律依据ꎮ 此外ꎬ调整能源领域环境保护的法律还有«环境污染

—９７—

①

②

③

④

“哈萨克斯坦含量”是指外资企业在执行合同过程中雇用的哈萨克斯坦不同等

级员工与外国员工的比例ꎮ 这一规定要求外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要吸收一定比例的哈萨

克斯坦国内员工ꎬ并且要求外国员工的数量要随着哈萨克斯坦国内员工专业水平的提升

而日益减少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哈萨克斯坦含量”不仅包括人员数量的比例ꎬ还包括商品、
工作和服务ꎮ

«企业境外法律风险防范国别指引»系列丛书编委会:«企业境外法律风险防范

国别指引:哈萨克斯坦»ꎬ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ꎬ第 ３４ ~ ３５ 页ꎮ
明海会、秦宏伟、阿布都热西提、王兆峰、柳行军:«哈萨克斯坦‹矿产资源及矿产

资源利用法›解析»ꎬ«国际石油经济»２０１８ 年第 ７ 期ꎮ
段秀芳、胡国良:«哈萨克斯坦投资政策特点及外商直接投资现状»ꎬ«俄罗斯中

亚东欧市场»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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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批准条例»«环境污染支付标准计算方法»«火炬装置有害物质排放参

数和总排量的计算方法»和 ２０１０ 年«矿产资源法»等ꎮ 例如ꎬ２０１０ 年«矿产资

源法»第 １０８ 条规定:在矿产利用的所有阶段ꎬ企业首先应当遵守的就是哈萨

克斯坦的生态保护要求ꎮ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生态法典»第 ２１ 条第 ３ 款规

定:由哈萨克斯坦政府批准环境保护领域活动许可证发放的资格要求ꎻ第 ６９
条第 １ 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的自然资源利用人须获得环境污染许可证①等ꎮ
通过以上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看出ꎬ外资企业在哈萨克斯坦境内从事与能源相

关的经营活动应履行相应的环境保护要求ꎮ
４ 外资退出与并购壁垒

按照国际投资惯例ꎬ外资的退出与并购属于合同关系范畴ꎬ如果外资企

业在未构成相关产业过度垄断的情况下ꎬ只需经合同双方或多方当事人的约

定即可自由转让或并购ꎬ东道国一般无权干涉ꎮ 但哈萨克斯坦 ２００３ 年«投资

法»第 １０ 条规定了投资者权利的转让:如果外国或其授权的国家机构基于向

投资者提供的与在哈萨克斯坦境内进行投资有关的担保(保险合约)为投资

者付款ꎬ并因此获得投资者对上述投资的权利ꎬ上述权利转让只有在投资者

实施了投资和(或)其完成一定的合同义务后方为合法②ꎮ ２０１０ 年的«矿产

资源法»第 ３７ 条第 １ 款规定:如果本法律没有其他规定ꎬ意图将属于自己的

矿产利用权(它的部分)和(或)与矿产利用权相关的对象进行转让的主体ꎬ
应向主管机关申请矿产利用权和(或)与矿产利用权相关的对象转让许可ꎮ
在转让普通矿产勘探权或矿产利用权时ꎬ应向州、直辖市、首都的当地执行机

关申请矿产利用权转让许可ꎮ 第 １０ 款规定:从矿产利用权转让合同生效时

起两年内矿产利用权不能转让③ꎮ
依据以上法条可知ꎬ哈萨克斯坦对能源投资领域外资的退出采取了较为

严格的限制ꎬ即对转让实行许可制度ꎬ未经许可不得转让ꎮ 此外ꎬ哈萨克斯坦

对能源领域的并购也设置了严格的限制ꎮ 例如ꎬ２００５ 年上半年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欲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ＰＫ)ꎬ但
因为哈萨克斯坦基于优先购买权的主张ꎬ致使“中石油”在完成哈萨克斯坦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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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公司的股权收购后ꎬ须将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 ３３％的股权按照收购价格转

让给哈萨克斯坦油气公司(ＫＭＧ)ꎮ

结　 论

能源投资作为一项关乎国家利益的投资行为ꎬ必然会受到法律的严格

规制和监管ꎮ 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的能源投资法律变迁可分为三个阶段:
独立初期的初步探索阶段ꎻ经济回稳时期的法律完善阶段ꎻ２００３ 年以后的

国际接轨阶段ꎮ 通过对哈萨克斯坦能源投资法律变迁的各个阶段进行分

析发现ꎬ哈能源投资领域的法律变迁特点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法律变动

频繁ꎬ待遇制度转变ꎬ国家管控增强和准入门槛提高ꎮ 法律变迁的原因是

哈萨克斯坦政府基于国家安全考量、经济转型需要、传统思想的制约、能源

安全战略和经济全球化的考量ꎮ
哈萨克斯坦能源投资法律变迁所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ꎬ具体来说可以

分为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个方面ꎮ
积极影响主要为:明确了因投资发生的争议可以通过协商、诉讼或提交

双方选定的国际仲裁机构进行解决的争议解决方式ꎻ将投资概念的外延扩大

至除自用商品外的所有财产形式ꎻ将采矿权、探矿权的审批程序由 １５ 项简化

为 ６ 项ꎬ将资源使用合同修改为许可证方式ꎬ对矿产资源的取得实行先到先

得原则ꎮ
消极影响主要为: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ꎬ在准入阶段对投资客体进行

限制ꎻ对引进外籍劳务人员实行配额制度、增加工龄和受教育水平的要求ꎻ
要求外资在经营过程中履行“哈萨克斯坦含量”和遵守哈萨克斯坦关于环

境保护的相关规定ꎻ对股权转让实行许可制度ꎬ在退出与并购阶段对外资

进行限制ꎮ
哈萨克斯坦能源资源储量丰富ꎮ 中哈两国开展能源合作具有天然地缘

优势ꎬ且两国经济互补性较强ꎮ 研究哈萨克斯坦能源投资法律变迁的各阶段

特点及其所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ꎬ可为中国企业投资哈萨克斯坦能源领域

提供一定的指引和参考ꎬ推动中哈两国的能源投资合作走向深入ꎬ促进中国

的能源供应向更加多元化的趋势发展ꎮ
(责任编辑:徐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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